规范2018年市属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以及艺体类学校招生的相关规定
　　一、规范2018年市属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

　　(一)各招生学校要牢固树立服务首都的意识，围绕首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和市民对职业教育多样化的需求，通过认真落实招生计划，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突出职业教育特色。

　　(二)各校要进一步整合融通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探索优质高效育人的教育发展新模式。对接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改革专业设置，调整教学计划，全面加强校企合作，提升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教育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和影响力。同时，要统筹好招生、培养和就业工作，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三)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和招生工作。各校要按照教育部和我市相关文件精神，严格按照招生计划在规定范围内开展招生工作。在招生录取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招生工作纪律，自觉维护招生工作秩序，未经批准，任何学校不得擅自到京外招生。

　　二、关于艺体类学校招生的相关规定

　　(一)艺体类中等专业学校、北京体育职业学院从外省(市、自治区)招收的学生，须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或考试招生部门批准，报北京教育考试院核准备案后，由北京教育考试院统一将录取名单报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学校自行办理北京市城镇集体户口手续。

　　(二)艺体类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户口不得随意转出;应届毕业生在京报考高等学校，艺术类考生只准报考全国统一招生艺术类专业，体育类考生只准报考体育类单独招生。未被高等学校录取或未能择优录用的毕业生，其户口当年必须转回生源所在地。

　　(三)北京体育职业学院招收的外地生源，在完成三年中专学段教育后，运动成绩达到入队水平，通过校内升学考试后，可升入两年制高职学段学习。未符合升学条件者颁发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其户口当年必须转回生源所在地。

